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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 月 17 日 

金融风险处置法律热点问题 
《保险保障基金管理办法》部分修订看点

上周四（11 月 10 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银保监会”）官方网站发布消

息（以下简称“《通稿》”），称“银保监会会同财政

部、人民银行对 2008 年颁布施行的《保险保障基

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

经国务院批准，自 2022 年 12 月 12 日起实施。”1本

文中，我们将着重从金融风险处置法律实务角度，

对管理办法的主要修订情况进行简要解读。 

一、 总览 

1、 关于“稳中求进总基调” 

根据我国的立法技术规范，法律（法规）的修

改分为修正与修订两种具体形式。文字性更改称为

“修正”；有实质内容的修改称为“修订”。此次对

08 年版《管理办法》（以下单称“《08 年办法》”）

的修改以修订形式作出，据我们的粗略统计，修改

内容达 80 处左右。但除去将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原保监会”）等主体名称和有

关措辞、定义等予以替换或更新外，实质性的“修

订”似乎并不如外界预期之多。 

我们注意到，与本次修订的《管理办法》（以

 
1 详情请见银保监会官网通稿《中国银保监会发布<保险保障基金管理

办法>》

（https://www.cbirc.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108093

3&itemId=915&generaltype=0） 

下单称“《修订办法》”）同时发布的《中国银保监

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就<保险保障基金管理办法>答

记者问》（以下简称“《答记者问》”）中介绍了“《管

理办法》修订的主要思路”，其中首要原则即是“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提出“在现有制度框架

下对少数．．不适应保险业风险防范和高质量发展的

条款进行有针对性．．．．的修订”2，这或许已为本次修订

划定了范围。 

2、 关于《管理办法》的层级 

2008 年 9 月 11 日，原保监会会同财政部、人

民银行共同制定了《08 年办法》，对中国保险保障

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障基金公司”）

的设立组成、保险保障基金（以下简称“保障基金”）

的筹集、管理、使用，及有关监管等内容进行了规

制。2009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通过了修订《保

险法》，其中将“保障基金管理使用的具体办法由

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制定”修改为“保障基金筹集、

管理和使用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因而，据我们了解，在《08 年办法》修订过程

中，业界各方多有普遍反映，即认为涵盖“保障基

金筹集、管理和使用的具体办法”的《管理办法》

 
2 详情请见银保监会官网同名文章

（https://www.cbirc.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108093

2&itemId=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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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在此次修订中同时升格为行政法规或至少是

国务院制定的其它规范性文件。 

然而，此次《修订办法》仍由银保监会联合财

政部、人民银行作出，似乎并未完全响应《保险法》

的要求及业界的反映；但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两

处或许值得关注的细节： 

一处是《通稿》和《答记者问》中均在开篇即

提到，本《修订办法》“经国务院批准”，这或是对

上述情况的一种呼应。当然，我们理解这种呼应并

不改变《修订办法》仍属联合部门规章的法律位阶。 

另一处在于《管理办法》修订所需要遵守的《规

章制定程序条例》。其第 9 条提出，“制定行政法规

条件尚不成熟，需要制定规章的，国务院有关部门

应当联合制定规章。”此一言“条件尚不成熟”又

或许可以和前述《答记者问》中“稳中求进”的说

法相呼应，或侧面反映了目前保障基金管理乃至保

险业金融风险处置的基调。 

二、 几项值得关注的具体调整 

1、 基金管理端 

《08 年办法》下设立了国有独资的保障基金公

司，负责保障基金的管理、筹集和使用等具体工作，

并明确“保障基金公司依法独立运作，其董事会对

保险保障基金的合法使用以及安全负责。” 

在此基础上，《修订办法》在第七条中新增一

款，明确“保障基金公司和保险保障基金应当各自

作为独立会计主体进行核算，严格分离。” 

保障基金公司系由财政部履行出资人职责的

国有（金融）独资公司，依照《管理办法》对保障

基金进行管理等工作。该公司确实与所管理的基金

本身不宜简单等同。如与市场中的基金/信托等金融

产品进行类比，保障基金是保险行业的信托资产，

保障基金公司是该资产的受托人。 

我们认为，按照《信托法》第 16 条，“信托财

产与属于受托人所有的财产（以下简称固有财产）

相区别，不得归入受托人的固有财产或者成为固有

财产的一部分。”这就可以使信托法律项下的信托

财产与受托人财产在法律上予以隔离。然而，根据

《信托法》，民商事法律项下的信托，是委托人基．．．．

于对受托人的信任．．．．．．．．，以自愿．．为原则成立的法律关

系；保障基金公司则是依照《管理办法》对全保险

行业依法强制缴纳的保障基金进行管理，具有法律

法规授权上的强制性。因此，保障基金恐难直接适

用《信托法》与保障基金公司自有资产相隔离，需

要从立法层面对可以参照前述《信托法》原理进行

明确，以免保障基金公司的自有国有资产与所管理

的保障基金资产发生法律上的混淆，或相互间风险

传递。 

另外，保障基金公司的全称是“中国保险保障

基金有限责任公司”，这与同是稍早前成立的信托

业、证券业等行业保障基金管理者的命名方式几乎

相同。但是，近年才成立的存款保险基金管理者“存

款保险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在名称中就增加了

“管理”二字，突出了其与基金本身的定位区别。

我们理解，存款保险基金管理者的上述命名细节，

或体现了金融行业对行业或存款保障（保险）基金

管理人独立定位的前沿看法，进而也就不难理解上

述的修订内容了。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新增款项强调保障

基金公司与保障基金“各自作为独立会计主体核．．．．．．．

算．，严格分离”，那么二者在法律定位上是否也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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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分离视之呢？或者说，此次新增的上述款项，与

此次未予修改的第 29 条（原 27 条）“财政部负责

保险保障基金公司的国有资产管理和财务监督。”

之间是什么关系呢？若未来保障基金以股权方式

参与救助的，其退出路径会否应为这条新规定而有

更多选择，或都需要进一步观察、明确。 

2、 基金筹措端 

保障基金筹集端的重要变化是“将现行的保险

保障基金固定费率制调整为风险导向费率制，明确

保险保障基金费率由基准费率和风险差别费率构

成，费率的确定和调整由银保监会提出方案，商有

关部门并报经国务院批准后执行”；并且调整保障

基金暂停缴纳上限（即免缴门槛），将财产保险公

司、人身保险公司的免缴门槛分别由占各自公司总

资产的 6%、1%调整为占行业总资产的上述比例。 

同时，在“延续保险保障基金公司对财产保险

和人身保险基金分账管理、分别使用等规定”的基

础上，此次新增了“允许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保障

基金之间可相互拆借，具体拆借期限、利率及适用

原则报经银保监会批准后施行”的相关规定。 

关于固定费率调整为风险导向费率，我们理解

业界各方此前已有较强呼声，从“大锅饭”走向具

有一定“风险惩罚性”的收费机制，其方向是明确

且较易达成共识的。当然具体的费率确定机制内

容，由银保监会另行商报，或也体现了此前提到的

“稳中求进”、“少数修订”的背景基调。 

关于免缴门槛，此次虽然未调整比例，但将基

数由保险公司自身总资产调整为了行业总资产，实

际较大地提高了免缴门槛。同时，人身和财产保障

基金在分账管理的情况下允许拆借使用。我们理解

从本质上讲此二改动或均体现了保障基金的“行业

共济”性，即作为行业基本单位的参保保险公司而

言，需要具有“短板意识”，必要时还需发挥一定

的“牺牲精神”，或许需学会站在行业全局和金融

稳定大局角度理解和支持保障基金的筹措和使用。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理解在人身和财产保

险保障基金拆借使用的问题上，“拆借”而非无条

件混用本身还是考虑了一些人身和财产保险分业

风险隔离的问题。那么，除直接拆借外，是否可以

利用一方资金为另一方紧急融资提供增信？此外，

《修订办法》强调“具体拆借期限、利率及适用原

则报经银保监会批准后施行”，那么对于所拆借的

资金安全性保障问题如何体现、由谁把关，或许是

需要在后续实践中予以探索、明确的。 

3、基金使用（动用）端 

此次修改再保障基金使用端有这样几处增加：

一是在保障基金动用情形上，在原有两项（“保险

公司被依法撤销或者依法实施破产，其清算财产不

足以偿付保单利益的”以及“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

机构经商有关部门认定，保险公司存在重大风险，

可能严重危害社会公共利益和金融稳定的”）基础

上，增加“国务院批准的其他情形”；另一处明确

了“保障基金公司参与风险处置方案和使用办法的

拟定”的权力；还一处是“新增‘保险公司在获得

保险保障基金支持期限内，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

构视情依法对其采取限制高级管理人员薪酬、限制

向股东分红等必要监管措施’的表述”。 

关于保障基金的动用（使用）情形，2009 年修

订《保险法》时，亦增设了专门规定，其中前两项

是在保险公司被撤销或者被宣告破产时，向投保

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或依法接受其人寿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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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的保险公司）提供救济，第三项即是此次《修

订办法》添加的“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 

《08 年办法》中的动用情形还仅有“保险公司

被依法撤销或者依法实施破产，其清算财产不足以

偿付保单利益的”以及“中国保监会3经商有关部门

认定，保险公司存在重大风险，可能严重危害社会

公共利益和金融稳定的”两项，因此业界讨论最多

的集中在第二项“有关部门认定”的重大情形，能

否符合上位法“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的要求。

当然考虑到《管理办法》第 17 条有“动用保险保

障基金，由中国保监会拟定风险处置方案和使用办

法，商有关部门后，报经国务院批准”的规定，因

而凡动用保障基金，本就都需要报经国务院同意，

故前述“有关部门认定”能否构成《保险法》要求

的国务院层级，并未引起太多实质性的争议。 

此次《修订办法》增设“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

形”一项，而没有一并对“有关部门认定”一项予

以处理。我们理解这一来是和《保险法》条款予以

勾稽，二来或也是“稳中求进”、“少数修订”的结

果。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理解《保险法》和《管

理办法》使用情形中为首的都是俗称的“保单救

助”，即对保单持有人或受让保险公司按法律规定

实施的“标准化救助措施”。而无论是国务院规定

还是有关部门认定的情形，对应到实践中一般是

“股权救助”或“债权救助”，这两种实际最为常

见的“非标准化救济措施”。 

与之相呼应的是此次《修订办法》增加的第 25

条，“保障基金公司救助保单持有人保单利益后，

 
3 《修订办法》修正为“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下同，不赘述。 

即在偿付金范围内取得该保单持有人对保险公司

等同于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清偿顺序的债权。”这

条内容明确了在保单救助情形下，保障基金可以取

得《保险法》下相应的保险债权的优先级地位4。那

么，在实践中更为广泛应用的“股权救助”或“债

权救助”情形下，保障基金公司动用保障基金从而

对保险公司形成的股权或债权将处于怎样的受偿

地位，从中又如何平衡行业保障基金和市场债权人

之间的关系，或许也将是后续司法和立法活动中值

得关注的问题。 

至于另两处修改，一个是增加了保障基金公司

的风险处置方案拟定参与权。我们理解，保障基金

公司是保险业风险处置和保障基金使用的主要参

与者。作为当事一方，通过法规赋予其参与拟定方

案的权利（力），既符合我国行政监管活动的惯例，

也符合权责对等的原则。 

另一处增加“保险公司在获得保险保障基金支

持期限内，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视情依法对其

采取限制高级管理人员薪酬、限制向股东分红等必

要监管措施”的表述，我们理解这条首先明确实施

主体是银保监会，即是其通过监管手段实施的行政

行为；另外“视情依法”在法律上属于转引，也就

是说并未在此处直接增设行政权力，而是仍需根据

相关监管规定采取上述措施。当然，这条和上面保

障基金公司的风险处置方案拟定参与权结合视之，

可以看出保障基金公司在此问题上还是有一定话

语权的。 

此外，《修订办法》还对《08 年办法》做出了

一些其它调整，考虑到本文的角度及篇幅关系我们

 
4 当然，《管理办法》的位阶能否满足《立法法》有关法律保留事项的

相关规定，从而致使本条产生完全的法律效果，还有待司法实践的检验，

此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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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一一品读了。至于业界近年呼声颇高的风险教

育、风险监测、风险预警和早期干预等“风险处置

关口前移”措施，并未大篇幅地体现在此次修订内

容中。我们理解一来这与本次修订的“稳中求进”、

“少数修改”基调有关；二来《保险法》修订、《金

融稳定法》制定等工作也在同步开展，我们同样将

对相关情况保持密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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